T AL AR 2 2R F A
115% & % F % 88%%
SO A AR LIHE O RRFRET
S RS

AR TR R R R R R RA AW (114# & F %113
1885) » A d|jddeT ¢

H‘iy F o ek FRW‘ e 1Y
» RdR R LB 0 4o

3IX

©
S
"]
s
e
[y
B
(ug
&
il
e8>

>
&S
a

-\
«.AL.
L—n

T
gﬂ
M4 ‘M:

T

Yok N

- ;
dodr ey

fmj M 3F ke N

—I
PR

‘.‘.‘\
T w3 %

g R

&= O
s
=

(“
&
Q
(o
===
17,
_{'
—_\\
Bt
3k

|

%
U 4w

-

=
o
Wi
-_
ﬁ\
b
N}

At R F113E 117 30p 12P%264 &0 S pF > Ad w4
SRR RGeS BERER TR L A AP ERF (T
~ ) 2%+ (+5.00000000000000005% > T FH A~ &
+) CRABEp e A o B A e
RAETHr T EL e o FEIE O RIULT LRGP
FooOANITHRIMZ L BEFAEL Y UR
Beh § 6223 THOFREEFF o R OHLHNR
R EERRETEE S MG RAREY F8F A LA S

Booata R T R ATE R (T R) 152,666~
ir‘s‘_—.‘_—»\grjﬂmi{m, 7#%‘%,%?& *}*jﬁ?}}‘/ﬂg$ RS

4ot & fTor 0 B P et & S 5uh6rom 2 » Fl kA P
A% ) 0 & 4ﬁifn¢%%-aﬂ.awﬁzjiﬁﬁgﬁ;vk
SLEFHA R * TR 2 1R o

S ERERERVS LA S ER LM EL b LR
CTREFRET O A4
2



S BB IRA
CFRERRG BRI EE R ﬁ‘frﬁ, Az kit

4w bk ek g @E@ZN@#’?nﬁfmﬁﬁﬁH

Ao AEFRZF306FETF I c AREMZT NG EZE
Mo ARFIEY P EE IR AP F AREEET
AEFINE CBACBETHEEEREE IR AR AR
Elr (R&IIbE RS F 58858 [THEFE] 517~
20~33~30F ) ¥ T L@ ARV E A RARFINAL B
Paom - T a2 20 BEEIBRYL £ FH a0 1

~

~ B

- AN )

FeAk g b2 A g Rz T d g ik o R Ry R
Soh o RRIE LG A 2 A F E 2 it B
PR EAEFEE F109E2 12 $109iF2 42 e o A 5
TANBFHBRARRLTLERG  2RENEZTFHRELS G
M T2 FR s ARG TEEER D FEA
IR A N REE A AN A A R 3}7%\53 :I'f"'ﬁ PR ELER

F
%%’ﬁ%*??ﬁ?“FW§W\%ﬂ’ﬁ%?fﬁ‘k

BT HFRES150E 19 2 $159/F 254 w2 F P < o
ABAts ket F Ry HEBEERZINE O RE
*‘%4*?&m%“4w’%*?gﬁ%iﬁ%ﬁJQ%
Jamsa s ARFPEEERTANCELER . 4Rt
gnggam4m%@@1ﬁ@’§i,éﬁi CYN

R
%H’”u7m§%$%%@%ﬁ$’#ﬁm£%i’ﬁ?
BEHREFTHEBAA cZHEAARZRTPLRTF A EER
¥ iwh’**i A R E Tﬂipy;imp E 2 TAR
MR A %i‘é:%ﬁﬁ‘ » PEAIRBRIEBRARALARS 0 W
RE CMEAEN PR BRI ERA A BRI kAT FR
i % 158152 A2 F & faf® > 7 30% B 4 o

A F R TR 2

WAL~ AREFARRY XU ERTF RPRE R
Fot A G r113E 110 0P 12PF264 % 5 > A d 1 4L



TR RUR A ANE IR R FIL R R
e e dFEAZE A+ 1E.f'r“ﬂ"§f » AL A AR A FE A
MPp > AL EA AR AT AT RBEFAGLEL S
WA AHA S G R BT  H R e TR 3 AR
FRANREE - o h

- S HEANITERET R ERREAZTETFE O BATER F 0B
dre o THFRAERF I URRALE FZN 0 THNFR
HENF ORI ZFOFRZERA NG G AZTE Y H

;}i?-[’- A A A ’*l j%—/ﬂ s 1E.r?) ;}z—z;ﬁ';% ’J’T/ﬂ?’ T%’ fﬁ#l@bz, 666 ~

\mwidﬂﬁr(dpﬁﬁ % S - =
A AT o B P e En%'{f)ﬁ 2R EAPL) EEF X
BE A AR REE RS (L8 > wEF]1

4& B F %113185.% ["%ﬂ—lﬁ%] 5373239 ~1312135
F) T3 A AEHFFALMIEIP AR (LW E %4
BA49F ) ~frfe s %hir AP 114#47 ZE{mz%%ﬁlMO
40201S006S108S2765% a4 it 2= = % PPl T 1> (R % %
51253F ) ~ FreR% ki3 " F7114#37 200 FFres
%0000000-A025 31> (L1 5 %59F ) ~ S+ 8 < Kix
3P 114#832 24p % < F 51140360595 & ﬁ?ﬁﬁi
Py spd ~ B+ ERE (L@ E%55257~81F ) »
THEF RT3 FRREPH - T RAF R pl
> (LHEE%63160F ) ~~> 284 %FT o114
£3224p AR F 5202500075 et w8 L EM B2
(ABEFETITIE ) ~%- FERGF AP S0 2 F
114# 3% 24p (2025) 3L A F % 00250 S0 e if 2 2 L4217 %
tEE 20> (AW EFTIZTOF ) ~ % 5 BE%R PRI
14%37% 24p 114% S04, F % 0552-H01425 310> (R W 5 %7
9F ) ‘Eifuﬁ%\i#??lﬁﬁ P4 (RWEER2TEI30F ) &%
TR D AR AR ENAEF 0 g T
SRR TA SR EA PR
F2 F3THEAG REFAS > 24 E R A AN 2|

b
i
mj



Ji

iy

’ﬁﬁﬂ&ﬁ%ﬁiﬁ&%%@§3iiﬁjzﬁago
BEAZRBEATLRAZ B VoA ETREF F BLHA
i d (A2 %37T~133F ) » Hs 2wt afen 2 &
LAt R YA A H b BRALEP o AWK
&éga‘fﬁﬁﬂﬁ%ﬁ%’,ﬂgfriit ¥ 2EH A4 fr T
ﬁ%"% o s WIS ARZTS F S FEFTOR o BAE

T F TG AMA TEZ AR T 3F R T AN R AT 2
JE’%ﬁ&%*r‘**%éaﬁ’ﬂiéﬁéﬁiﬁi
£ NN o NS Pl
$4wpﬁ$f ¢ B pA B
BiFEH s A PREAEE Y F P L REHL G
4A%wﬁz%ﬂw%§ RPE B AHR BT R
#ZE 7 ‘fl‘ff%' ;&jzﬂ/’(};ﬁﬁﬁ?—?i%ﬁ?%a'#% B %
£#Z3 WA a8 d FHREG) HE ’**—Fr‘wik
SHE AEFFRESY AR %4ﬂ~%ﬁ#“ U

o HFATHFEFIRAGFHLAR EFE R S o ikt
L rEA AR EZER A FNF R R AZGH F Y
FoooRFOTRER ABE F,Q,;;ffadpg%ﬁﬁAﬁ{ﬁﬁiﬁf,
B 5 LA A B RS B A R R
TH o AL FAZTRE T EELIEIFF LT %“J%féﬁi
FEl g RATFLFOFRE AR EPTEE G R

2 2 ?+ﬁ+AﬁAﬁ%dFT L g2 ER o RURE
BRIE & F R 620 SR R RS
LRSS Ne RN S0
JE R R R S

4k

éa‘%awa\; 4ﬁkﬁj°ﬁ’$#$
FHCBCRA O m i o AAR R SRR E 2 SR AR A 0 BTS2 4R

3
=¥
FREFFEARRAE s R RAAFRBE T E
BARAFRERG TR F 0 A AR FRR R



I~y

\\\Xr

@F%iﬁﬂ%%féihﬁ@ﬂﬁﬁafﬁmjiJ’%¥ﬁ
o 3 §2IF A M RGP
E?%%ﬁﬁ&@w%ﬁiﬂﬂ%’éf a3 F s
Rl B Alr (RAmI4E RS 2 F 521485.%8 [T H#
5 %)] %297 ) $ X7 4 FHHEI T HAREHKRE
THHLE A 2 6 AR RBRE 0 #A L Y 3 LRFE
AR AL = o PN ERFE] Y 2 F P > 2E R
Bhdd A%xors s AP LB FHE ATy FiF
FLEFO DA AR GUETRAZTLY T 3
(R E16Z17TE ) »HE» W aY wpmdr 8 FEFI
%éifi ARt (A5 %95297TF ) » £ St FA X
FAEF Y P 2 BB D6 0 REAY R AL AE Y
RBELE 2335877 s (oMt 4 9757 ) 0 B 2 F A S
FORPRE~8FEF 2 2L 229 7w b i
ERAEBEASE P FAFLPGT O T AEAENURE
P2 Z)ETR 4 AR E S B E g 21 5%

N

>
[U—y
()
S
SN
b—* n
\m\

Wﬂﬁw

N

R LRSS Rt R Y
FPRERFTFOEEFERT R L LR e PR
Hp ¥ AREAEER2LARR > pEMR AT AL afﬁ )
¥ _r*d]«‘ﬁ:—‘}?ai\‘ﬂiq* FEpERFEAN RN E bR R
FERHE T2 AT RAFERA FI20 0F %T—?:ﬁ‘
MEFED P RATZEFI9EFIAA 52 Rz > § i
A A ER Y cRmEP 2 FE A EENEMES

"t AT o
AR AT MEFEP ML FERA R BREH

ﬁil-o

~ B ﬁiﬂ'l
(ks et s o thyeaiE R 33TiEL BB A 5~ A2 % 339
i “I:E 3 «)\B"Efj-‘ﬁk °

FEH#%’%?%#ﬁaiiﬁﬂw%é’Ei%%kﬂiéé’éd‘

-]



m~3§? MR 5 3 k- AL g ERELA MR EAA
@wu&@%ﬁiﬁﬁ%ﬁ’mﬁﬁﬁr’g%uéﬁ
Zo— B > AL ot d B0 s 0 TR A & pra ak At A
FeBoo i pt 3R 4 22 H Apdord 2 Bl I DD HTor 20 3F AL ik
f:r;—:,, BRIl BMR P REH - FAEP K
aton%@a;aL«&Q@e Ak % 3390 % 338 ~ H 1 2
HPAAERE S T3 AE 0 AP o
(ﬂ%%“ﬂ{fﬁﬁk@’rigwﬂ’ﬁﬁfi’ﬁgﬁﬁ%ﬁ

s 75 A2 FESAH FPRE T LIRLF D RS
FoREBAIA FAERETEREA T LR T
wpErE o ey R LA (L% 5 35260 ) » g+
X AP P T oL 35 A o AL 515829 [0p
d BHAARA i BE1S > RBENARIILAELZY 260 22
FEH PR TR EIP L FHER T5% | 2 &

£0

ETINS

AL FEd AP R PR S AREEFED - Al
HE22 25p Sixg skt i ¥ v 8 (L5233 E 5172
1 ) s BMPARL En T2 37 32wk id i

HEF 2 (LE23X%I11F)
B frE o B B RE 2 EER - RIeAGR R
jodE (R EFIOE ) »Ewid LA ER PR
EA Y L R o SEIAR -8 e BRI 5 el I A
AT A s PRE R~ de e s ) & 2 3T EARE o
B iie
Hﬁﬁﬁiﬁﬁ*4@
o PR A R RE S P Aiek ’@fﬁﬂljié %338:’1%11”‘1
;@‘ N %@31@‘%&_&;‘ '7'1/{ » AT DR - IRTA g AT A E

“**&V@%$’%%$ ﬁﬁﬁ,@#%i;ﬁQ,
U Ll = S S e 4

+ LR R AT ER



Mo £ A2 538EZ25 2 AT A B AT

EORES 299ﬁ;“1:§au£&, Z)iddea 2 o
fL? e B A AR R TR
v B EN X 115 j& 3 3 19 9
TF - 2 F B

2

Jﬂ.
%WW*JL@*ﬁﬁﬁéfmﬂﬁvﬁhﬁ'J%%%’lf
Aot EARIR Y o H XA b RITd ¥ o et SRR S 120
Eméﬁ%ﬁﬁﬂ_%(ﬁﬁﬁ%ﬁ§i414&wgi)rh
SR S N

|

[e]

/s

'&HF"‘BDE\‘ -:—
dek i g

—_—

LRGP AT A F297F 0 NFEIRRARRAASN T = A2
TF WA AR S A 50F AT

£ o
MW EEMAL A FLJIEARFZATLE TR
R A S D L R

AL (RB/ATER)

¥ iR R BT R X
1 |113# 117 30p 12264 |37 = 487 [ £ 4 12 &AS 126 =
2 |113#127 3p 11PF534 [Tk = 4% F £ 4 13 KAS 88~
3 (113127 6p 18004 |m 1z -] 25-KFC- 2 # A % 89~
4 [113#127 Tp 18324 RICAE 3 3% 100~
5 (113127 Tp 18374 RICAE 3 20 35~
6 (113127 10p 13pETA RICAKE 3 20 200~
T O[I13#12% 10p 15274 |58+ B x-S L 2L §F 2k |180~

CASS



(\ER)

8 [113#127 10p 18264 |Foed et XA % B 69~
9 |113#12% 150 14P5454 (WA B S - & & Frib 208 ~
10 [113#12" 16p 1354 %fr%;é\p A &AS 125~
11 [I13#127 17p 12pF51 4 [Tk = 4% F [ 4 2 12 &ALl 158~
12 |113#127 18P 20144 [F f 5 —# 7 Ak 40~
13 |113#127 19p 13pF434 RICA % F* 5 2% 160~
14 [113#127 20 p 135254 |s— mﬁ Fofpaitiihk |46~
15 [1132127 20p 13PE51A [a—- PR F o4 R348 R 2707~
16 (113127 20 p 19pF164 | ih P 4% 2,500~
17 [113#12% 22p 115414 |7 a‘,—f?‘%ﬁ Tt 94~
18 (1132127 22p 1241~ Kdei- oA 5 % 1 45~
19 [113#127 22p 16pF394 [P E2 4 & s 5 51~
20 [113#127 25p 14p¥244 |9t -] 7 -POPEYES % 42 /i 182~
21 |113&127 27p 13p%294 |z | 2E- 2% 5 4 ¥ X 50~
22 [113£127 28p 12194 (B2 | 25- AL 28 A F 125~
23 [113#127% 29p 11pE524 |85 12 -] 2 —JFr48 T 120~
24 [113#127 29p 14FF45A BB R F - & 2 7 155~
25 [113#127 30p 1424 [AE2 R F L2 @ lh 27 (145~
26 [114&17 4p 16pF384  [miz | 2i-EALg 5 A F i 128~
27 |114#17 5p 13/F524  |M 1| 35— Frdd Fu 135+~
28 |l14#17 5p 19p#304  MOS-# Ak (% =) 115~
29 |114#17 6p 1TPF194 |1 | 55— Frdd T 145~
30 [114#17 Tp 11pE524 | [ fi-¥iedd s fg a4 & |40~
31 [114# 17 8p 11pF26~ [mifz | 3i-Fedka fga - |IT0~
32 |L14#17 10p 125364 [if™% % -7 FF 5 30 230~
33 [114# 1% 12p 15564 |[§ % & 24 290~
34 [114#17 14p 18204~ |62 | fi—¥iedd s fg a4 & |I80~
35 [114# 17 15p 14pFATA [H GBS EH 112 P 200~
36 [I14# 17 15p 14PE5TA |§ % & 23 328~
37 |114#17 15p 1TR144 |1 | 55 Frdd Fu 120~
38 [114# 17 16p 14364 M6 [ - 2% % % ¥ %k 119+~

(Azdv 3 23545 3

$N\R




(\ER)

S L)
39 11417 17p 11p5164 El;f:P\iéE#%\i@/} 75~
40 (11417 18p LARE12A |55 12 | 37 -HuB 3 i ~ 475 90 =~
A1 [114#17 21p 16314 |§ § ,‘i;ii"-/éa 202 ~
42 (11417 22p 1785104 MILAS- 5 # 3 fir 148 =
43 [114#17 23p 168494 | FHFEf 12 7 680 =~
44 (114217 27p 16RE04 |§ % & 25 852 =
45 [114#17 31p 1206164 (B 3-S5 4 ¥ %k 50 ~
46 (114227 1p 10pE20~ |BE 3-8 54 ¥ 8k T4~
AT (114227 4p 14pE554 |§ % & 25 171~
48 [114#27 6p 0pF0~ hdde -3 F ¥ P 500 =
49 (114227 9p OpE144  |m ] 35 -KFC- 5 # X % 994 =
50 (114227 9p 1305254 [§ B & 27 417~
51 [1144# 27 9p 18pF4T A R1CA S F* 3 2% 172~

(A= d 23543 3

S L)
52 [[14#27 130 120644 |§ % & %5 263~
53 (114227 15p 10p5414 [§ F & %7 332~
54 |114#27 230 OpE504 |4 Rt 5 & AE 75
55 |114£27 24P 1305344 |24 & Bk g 2o P 510 =
56 |114#37 2p 1205114  KFC- 7 A <% 23 4P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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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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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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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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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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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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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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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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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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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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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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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易字第8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雲仙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13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雲仙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玖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伍拾玖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陸佰陸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雲仙於民國113年11月30日12時26分前某時，在臺北市北投區某處溫泉泡腳池拾獲徐吉玲所遺失之元大商業銀行（下稱元大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信用卡），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本案信用卡侵占入己。得手後，陳雲仙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接續持本案信用卡以感應免簽名之方式，至特約商店進行消費，致不知情之特約商店及其店員陷於錯誤，以為係本案信用卡持卡人本人到場消費，進而將陳雲仙所消費價值共新臺幣（下同）1萬2,666元之商品交付予陳雲仙（消費時間、特約商店、消費金額均詳如附表所示，其中如附表編號56所示之交易，因交易失敗而未遂），足生損害於徐吉玲、如附表所示之特約商店及元大銀行對於信用卡帳務管理之正確性。
二、案經徐吉玲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陳雲仙經合法傳喚，於本院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各1份（見本院115年度易字第88號卷【下稱易字卷】第17、25、33、35頁）在卷可參，而本院認被告本案被訴部分係應科拘役、罰金之案件，揆諸上開規定，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缺席判決。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上開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後述所引之各項證據，其屬傳聞證據之部分，檢察官、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於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有任何爭執，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復俱有關聯性，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該等證據具有證據能力。至其餘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並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等情事，且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檢察官、被告對於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中矢口否認有何犯行，辯稱：我有於113年11月30日12時26分前某時，在臺北市北投區某處溫泉泡腳池拾獲本案信用卡，因為當時缺錢就抱持僥倖的心態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我想說是過往親人送我的禮物，我認為這不是犯罪，而且我不認識告訴人徐吉玲，不構成詐欺；我精神方面疾病很嚴重，對自己的行為也不是很清楚是對還是錯云云。惟查：
一、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拾獲本案信用卡後，將本案信用卡侵占入己，並持本案信用卡以感應免簽名之方式，至特約商店進行消費，致不知情之特約商店及其店員以為係本案信用卡持卡人本人到場消費，進而將被告所消費價值共1萬2,666元之商品交付予被告（消費時間、特約商店、消費金額均詳如附表所示，其中如附表編號56所示之交易失敗）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徐吉玲證述在卷（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11318號卷【下稱偵卷】第37至39、131至135頁），並有元大銀行持卡人盜刷交易明細表1份（見偵卷第45至49頁）、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2日和法字第114040201S006S108S276號函檢附之交易明細資料1份（見偵卷第51至53頁）、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14年3月20日寶資政字第0000000-A02號函1份（見偵卷第59頁）、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114年3月24日法大字第114036059號函檢附預付卡門號申請書、信用卡簽帳單（見偵卷第55至57、81頁）、佳賀菸酒有限公司電子發票證明聯、合作金庫銀行簽帳單各1份（見偵卷第63至65頁）、八方雲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114年3月24日八餐字第20250007號函檢附之電子發票證明聯2份（見偵卷第67至71頁）、統一百華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114年3月24日(2025)統百北字第002號函檢附之玉山銀行簽帳單2份（見偵卷第73至75頁）、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14年3月24日114萊函總字第0552-H0142號函1份（見偵卷第79頁）、監視器畫面擷圖照片4張（見偵卷第27至30頁）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所為構成侵占遺失物罪：
　　按刑法第337條所謂侵占遺失物，乃指行為人本於所有之意思，就權利人無拋棄之意思所偶爾遺留失去持有之物而言。查本案依照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可知本案信用卡係告訴人所遺失（見偵卷第37、133頁），堪認為告訴人無拋棄之意思所偶爾遺留失去持有之物，而屬遺失物甚明。復參酌被告於警詢、偵查中所辯，其明知本案信用卡非其所有，卻僅因缺錢花用，即於拾獲本案信用卡後，抱持僥倖心態，將本案信用卡認定為過往親人所送之禮物並持以進行如附表所示之消費，顯有意將本案信用卡據為己有，其具有侵占遺失物之客觀行為及主觀犯意，至為灼然。
三、被告所為構成詐欺取財罪：
　　按持信用卡交易，基本上於聯合信用卡中心不依契約給付持卡人所消費之帳款予特約商店時，持卡人對於特約商店仍直接負有給付價金義務，從而持信用卡交易與通常之買賣，並無差異，僅在價金給付上由發卡銀行經由聯合信用卡中心代為付帳，而發卡銀行經由聯合信用卡中心給付特約商店價金後，持卡人即對發卡銀行負擔給付價金債務而已，故倘持卡人並無支付價金之真意，而向特約商店提示他人之信用卡消費，使特約商店及其職員誤認其為信用卡所有人並有支付價金之真意而陷於錯誤，性質上即屬對特約商店及其店員施行詐欺。是被告持本案信用卡佯裝為真正持卡人至特約商店進行消費，致不知情之特約商店及其店員陷於錯誤，以為係本案信用卡持卡人本人到場消費並有支付價金之真意，允以感應刷卡無需簽名之方式詐得財物，揆諸前揭說明，該當詐欺取財罪之客觀行為；又參酌被告於警詢、偵查中所辯，其係因缺錢花用始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並無支付價金之真意，主觀上具有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意，構成詐欺取財罪無訛。是被告辯稱其不認識告訴人，其所為不構成詐欺云云，均難認可採。
四、本案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
　　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一情，有其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1份（見本院114年度審易字第2148號卷【下稱審易卷】第29頁）存卷可查，固堪予認定。惟本院審酌被告既辯稱其精神方面疾病很嚴重，對自己的行為也不是很清楚是對還是錯云云，卻於距案發逾1月後之警詢中，均得以精準描述其本案所為，亦得具體記憶其常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之店家，且於告訴人辦理止付後隨即將本案信用卡丟棄（見偵卷16至17頁），甚於偵查中能明確表示要待律師到庭後再行陳述（見偵卷第95至97頁），再參酌被告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之次數高達56次，然各次消費金額均控制在得以感應免簽名之方式進行消費（詳如附表所示），使告訴人、特約商店及元大銀行不易察覺交易之異常，可知被告能清楚記憶其過往經歷，且行為時意識清楚，並未喪失對於外界事務之判斷能力，亦能針對對其有利之事項進行答辯，具有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並具有控制行為違法之能力。復觀諸卷內證據資料，均查無證據可認被告之身心狀況已達於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之程度，自難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有因疾病或服用藥物導致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等情形，自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之適用，爰僅將被告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之情事，列為量刑審酌事由，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多次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之行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罪決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所為，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認係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而屬接續犯，僅論以包括之一罪，是縱被告如附表編號56所為，因交易失敗而止於未遂階段，惟此部分與其餘如附表編號1至55所示之詐欺既遂行為間具有接續犯之一罪關係，自應僅論以一詐欺取財既遂罪。公訴意旨認此部分應論以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之詐欺取財未遂罪嫌，容有未合，附此敘明。
　㈢被告所犯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方式獲取財物，竟貪圖小利而為本案犯行，所為實屬不該；兼衡被告否認犯行，且雖自陳有賠償意願（見審易卷第26頁），然經本院安排調解期日並通知告訴人，被告亦早於115年2月10日即由其本人親自收受傳票後，竟遲於本院115年2月26日調解及審理期日前1日即同年月25日始告知因其要「旅遊」之故而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之犯後態度，此有本院送達證書、本院115年2月25日公務電話記錄各1份在卷可查（見易字卷第17、21頁）；併斟酌被告無前案紀錄之素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見易字卷第11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暨被告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見偵卷第15頁），與前述被告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之身心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拘役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沒收部分：
　㈠被告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而獲得價值共1萬2,666元之商品，核屬其犯罪所得，且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至被告侵占之本案信用卡1張，雖未發還予告訴人，惟因信用卡本身價值非高，倘所有人申請補發，原物即失去功用，是如仍對本案信用卡宣告沒收或追徵，實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妙蓁提起公訴，檢察官謝榮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琬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美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消費時間

		特約商店

		消費金額



		1

		113年11月30日12時26分

		新光三越百貨臺北信義A8

		126元



		2

		113年12月3日11時53分

		新光三越百貨臺北信義A8

		88元



		3

		113年12月6日18時00分

		聯信小額-KFC-台北永春

		89元



		4

		113年12月7日18時32分

		21C永吉門市部

		100元



		5

		113年12月7日18時37分

		21C永吉門市部

		35元



		6

		113年12月10日13時7分

		21C永吉門市部

		200元



		7

		113年12月10日15時27分

		台灣大哥大-台北忠孝東營業處

		180元



		8

		113年12月10日18時26分

		寶雅生活館忠孝永春店

		69元



		9

		113年12月15日14時45分

		慵懶義式廚房一信義市府店

		208元



		10

		113年12月16日13時5分

		新光三越百貨臺北信義A8

		125元



		11

		113年12月17日12時51分

		新光三越百貨臺北信義A11

		158元



		12

		113年12月18日20時14分

		萊爾富－北市松永店

		40元



		13

		113年12月19日13時43分

		21C永吉門市部

		160元



		14

		113年12月20日13時25分

		統一時代百貨台北店主題餐廳

		146元



		15

		113年12月20日13時51分

		統一時代百貨台北店主題餐廳

		270元



		16

		113年12月20日19時16分

		光倫眼鏡

		2,500元



		17

		113年12月22日11時41分

		萊爾富—信義市府站

		94元



		18

		113年12月22日12時41分

		OK超商-台北萬美店

		45元



		19

		113年12月22日16時39分

		財團法人靈糧書房

		51元



		20

		113年12月25日14時24分

		聯信小額-POPEYES光復店

		182元



		21

		113年12月27日13時29分

		聯信小額-台灣麥當勞餐廳

		50元



		22

		113年12月28日12時19分

		聯信小額-梁社漢排骨永吉店

		125元



		23

		113年12月29日11時52分

		聯信小額-麻媽家

		120元



		24

		113年12月29日14時45分

		誠品松菸第一分公司

		155元



		25

		113年12月30日14時2分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松山分公司

		145元



		26

		114年1月4日16時38分

		聯信小額-梁社漢排骨永吉店

		128元



		27

		114年1月5日13時52分

		聯信小額-麻媽家

		135元



		28

		114年1月5日19時30分

		MOS-市府店(櫃台)

		115元



		29

		114年1月6日17時19分

		聯信小額-麻媽家

		145元



		30

		114年1月7日11時52分

		聯信小額-誠記越南麵食館-永吉

		140元



		31

		114年1月8日11時26分

		聯信小額-誠記越南麵食館-永吉

		170元



		32

		114年1月10日12時36分

		福勝亭-市府門市部

		230元



		33

		114年1月12日15時6分

		愛買忠孝店

		290元



		34

		114年1月14日18時20分

		聯信小額-誠記越南麵食館-永吉

		180元



		35

		114年1月15日14時47分

		海鯨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200元



		36

		114年1月15日14時57分

		愛買忠孝店

		328元



		37

		114年1月15日17時14分

		聯信小額-麻媽家

		120元



		38

		114年1月16日14時36分（起訴書之記載有誤，應予更正）

		聯信小額-台灣麥當勞餐廳

		119元



		39

		114年1月17日11時16分

		里仁內湖捷運店

		75元



		40

		114年1月18日14時12分

		聯信小額-搬湯弄滷八德店

		90元



		41

		114年1月21日16時31分

		愛買忠孝店

		202元



		42

		114年1月22日17時10分

		MILAS-台北市府

		148元



		43

		114年1月23日16時49分

		佳賀菸酒有限公司

		680元



		44

		114年1月27日16時0分

		愛買忠孝店

		852元



		45

		114年1月31日12時16分

		聯信小額-台灣麥當勞餐廳

		50元



		46

		114年2月1日10時20分

		聯信小額-台灣麥當勞餐廳

		74元



		47

		114年2月4日14時55分

		愛買忠孝店

		171元



		48

		114年2月6日0時0分

		自動加值-麥當勞總公司

		500元



		49

		114年2月9日0時14分

		聯信小額-KFC-台北永春

		294元



		50

		114年2月9日13時25分

		愛買忠孝店

		417元



		51

		114年2月9日18時47分（起訴書之記載有誤，應予更正）

		21C永吉門市部

		172元



		52

		114年2月13日12時4分

		愛買忠孝店

		263元



		53

		114年2月15日10時41分

		愛買忠孝店

		332元



		54

		114年2月23日9時59分

		美廉社一信義永吉店

		75元



		55

		114年2月24日13時34分

		台灣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510元



		56

		114年3月2日12時11分

		KFC-台北永春

		交易失敗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易字第8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雲仙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13

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雲仙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玖仟元，如易服勞役，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伍拾玖日，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陸佰陸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雲仙於民國113年11月30日12時26分前某時，在臺北市北

    投區某處溫泉泡腳池拾獲徐吉玲所遺失之元大商業銀行（下

    稱元大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

    信用卡），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

    意，將本案信用卡侵占入己。得手後，陳雲仙另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接續持本案信用卡以感

    應免簽名之方式，至特約商店進行消費，致不知情之特約商

    店及其店員陷於錯誤，以為係本案信用卡持卡人本人到場消

    費，進而將陳雲仙所消費價值共新臺幣（下同）1萬2,666元

    之商品交付予陳雲仙（消費時間、特約商店、消費金額均詳

    如附表所示，其中如附表編號56所示之交易，因交易失敗而

    未遂），足生損害於徐吉玲、如附表所示之特約商店及元大

    銀行對於信用卡帳務管理之正確性。

二、案經徐吉玲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陳雲仙經合法傳喚

    ，於本院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刑

    事報到單、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各

    1份（見本院115年度易字第88號卷【下稱易字卷】第17、25

    、33、35頁）在卷可參，而本院認被告本案被訴部分係應科

    拘役、罰金之案件，揆諸上開規定，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

    造缺席判決。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

    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上開不得為證據之

    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本判決後述所引之各項證據，其屬傳聞證據之部分，檢察官

    、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於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有

    任何爭執，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

    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復俱有關聯

    性，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該等證

    據具有證據能力。至其餘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

    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並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

    經偽造、變造等情事，且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檢察官

    、被告對於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中矢口否認有何犯行，辯稱

    ：我有於113年11月30日12時26分前某時，在臺北市北投區

    某處溫泉泡腳池拾獲本案信用卡，因為當時缺錢就抱持僥倖

    的心態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我想說是過往親人送我的禮

    物，我認為這不是犯罪，而且我不認識告訴人徐吉玲，不構

    成詐欺；我精神方面疾病很嚴重，對自己的行為也不是很清

    楚是對還是錯云云。惟查：

一、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拾獲本案信用卡後，將本案信用卡侵

    占入己，並持本案信用卡以感應免簽名之方式，至特約商店

    進行消費，致不知情之特約商店及其店員以為係本案信用卡

    持卡人本人到場消費，進而將被告所消費價值共1萬2,666元

    之商品交付予被告（消費時間、特約商店、消費金額均詳如

    附表所示，其中如附表編號56所示之交易失敗）等事實，業

    據證人即告訴人徐吉玲證述在卷（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

    4年度偵字第11318號卷【下稱偵卷】第37至39、131至135頁

    ），並有元大銀行持卡人盜刷交易明細表1份（見偵卷第45

    至49頁）、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2日和法字第11404

    0201S006S108S276號函檢附之交易明細資料1份（見偵卷第5

    1至53頁）、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14年3月20日寶資政字

    第0000000-A02號函1份（見偵卷第59頁）、台灣大哥大股份

    有限公司114年3月24日法大字第114036059號函檢附預付卡

    門號申請書、信用卡簽帳單（見偵卷第55至57、81頁）、佳

    賀菸酒有限公司電子發票證明聯、合作金庫銀行簽帳單各1

    份（見偵卷第63至65頁）、八方雲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114

    年3月24日八餐字第20250007號函檢附之電子發票證明聯2份

    （見偵卷第67至71頁）、統一百華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114年3月24日(2025)統百北字第002號函檢附之玉山銀行簽

    帳單2份（見偵卷第73至75頁）、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

    14年3月24日114萊函總字第0552-H0142號函1份（見偵卷第7

    9頁）、監視器畫面擷圖照片4張（見偵卷第27至30頁）在卷

    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所為構成侵占遺失物罪：

　　按刑法第337條所謂侵占遺失物，乃指行為人本於所有之意

    思，就權利人無拋棄之意思所偶爾遺留失去持有之物而言。

    查本案依照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可知本案信用卡係告訴人

    所遺失（見偵卷第37、133頁），堪認為告訴人無拋棄之意

    思所偶爾遺留失去持有之物，而屬遺失物甚明。復參酌被告

    於警詢、偵查中所辯，其明知本案信用卡非其所有，卻僅因

    缺錢花用，即於拾獲本案信用卡後，抱持僥倖心態，將本案

    信用卡認定為過往親人所送之禮物並持以進行如附表所示之

    消費，顯有意將本案信用卡據為己有，其具有侵占遺失物之

    客觀行為及主觀犯意，至為灼然。

三、被告所為構成詐欺取財罪：

　　按持信用卡交易，基本上於聯合信用卡中心不依契約給付持

    卡人所消費之帳款予特約商店時，持卡人對於特約商店仍直

    接負有給付價金義務，從而持信用卡交易與通常之買賣，並

    無差異，僅在價金給付上由發卡銀行經由聯合信用卡中心代

    為付帳，而發卡銀行經由聯合信用卡中心給付特約商店價金

    後，持卡人即對發卡銀行負擔給付價金債務而已，故倘持卡

    人並無支付價金之真意，而向特約商店提示他人之信用卡消

    費，使特約商店及其職員誤認其為信用卡所有人並有支付價

    金之真意而陷於錯誤，性質上即屬對特約商店及其店員施行

    詐欺。是被告持本案信用卡佯裝為真正持卡人至特約商店進

    行消費，致不知情之特約商店及其店員陷於錯誤，以為係本

    案信用卡持卡人本人到場消費並有支付價金之真意，允以感

    應刷卡無需簽名之方式詐得財物，揆諸前揭說明，該當詐欺

    取財罪之客觀行為；又參酌被告於警詢、偵查中所辯，其係

    因缺錢花用始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並無支付價金之真意

    ，主觀上具有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意，構成詐

    欺取財罪無訛。是被告辯稱其不認識告訴人，其所為不構成

    詐欺云云，均難認可採。

四、本案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

　　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

    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

    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

    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查被告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一情，有其中華民國身心障

    礙證明影本1份（見本院114年度審易字第2148號卷【下稱審

    易卷】第29頁）存卷可查，固堪予認定。惟本院審酌被告既

    辯稱其精神方面疾病很嚴重，對自己的行為也不是很清楚是

    對還是錯云云，卻於距案發逾1月後之警詢中，均得以精準

    描述其本案所為，亦得具體記憶其常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

    之店家，且於告訴人辦理止付後隨即將本案信用卡丟棄（見

    偵卷16至17頁），甚於偵查中能明確表示要待律師到庭後再

    行陳述（見偵卷第95至97頁），再參酌被告持本案信用卡進

    行消費之次數高達56次，然各次消費金額均控制在得以感應

    免簽名之方式進行消費（詳如附表所示），使告訴人、特約

    商店及元大銀行不易察覺交易之異常，可知被告能清楚記憶

    其過往經歷，且行為時意識清楚，並未喪失對於外界事務之

    判斷能力，亦能針對對其有利之事項進行答辯，具有辨識其

    行為違法之能力，並具有控制行為違法之能力。復觀諸卷內

    證據資料，均查無證據可認被告之身心狀況已達於影響其日

    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之程度，自難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有因

    疾病或服用藥物導致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

    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等

    情形，自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之適用，爰僅將被

    告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之情事，列為量刑審酌事由，附此

    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

參、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刑法第339

    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多次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之行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

    犯罪決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所為，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行

    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

    ，應認係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而屬接續犯，僅論以包括之

    一罪，是縱被告如附表編號56所為，因交易失敗而止於未遂

    階段，惟此部分與其餘如附表編號1至55所示之詐欺既遂行

    為間具有接續犯之一罪關係，自應僅論以一詐欺取財既遂罪

    。公訴意旨認此部分應論以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之詐

    欺取財未遂罪嫌，容有未合，附此敘明。

　㈢被告所犯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方式獲取財

    物，竟貪圖小利而為本案犯行，所為實屬不該；兼衡被告否

    認犯行，且雖自陳有賠償意願（見審易卷第26頁），然經本

    院安排調解期日並通知告訴人，被告亦早於115年2月10日即

    由其本人親自收受傳票後，竟遲於本院115年2月26日調解及

    審理期日前1日即同年月25日始告知因其要「旅遊」之故而

    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之犯後態度，此有本院送達證書、本院11

    5年2月25日公務電話記錄各1份在卷可查（見易字卷第17、2

    1頁）；併斟酌被告無前案紀錄之素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

    存卷可參（見易字卷第11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情節，暨被告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勉

    持（見偵卷第15頁），與前述被告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之

    身心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

    知罰金如易服勞役、拘役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沒收部分：

　㈠被告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而獲得價值共1萬2,666元之商品

    ，核屬其犯罪所得，且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至被告侵占之本案信用卡1張，雖未發還予告訴人，惟因信用

    卡本身價值非高，倘所有人申請補發，原物即失去功用，是

    如仍對本案信用卡宣告沒收或追徵，實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

    ，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妙蓁提起公訴，檢察官謝榮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琬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美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消費時間 特約商店 消費金額 1 113年11月30日12時26分 新光三越百貨臺北信義A8 126元 2 113年12月3日11時53分 新光三越百貨臺北信義A8 88元 3 113年12月6日18時00分 聯信小額-KFC-台北永春 89元 4 113年12月7日18時32分 21C永吉門市部 100元 5 113年12月7日18時37分 21C永吉門市部 35元 6 113年12月10日13時7分 21C永吉門市部 200元 7 113年12月10日15時27分 台灣大哥大-台北忠孝東營業處 180元 8 113年12月10日18時26分 寶雅生活館忠孝永春店 69元 9 113年12月15日14時45分 慵懶義式廚房一信義市府店 208元 10 113年12月16日13時5分 新光三越百貨臺北信義A8 125元 11 113年12月17日12時51分 新光三越百貨臺北信義A11 158元 12 113年12月18日20時14分 萊爾富－北市松永店 40元 13 113年12月19日13時43分 21C永吉門市部 160元 14 113年12月20日13時25分 統一時代百貨台北店主題餐廳 146元 15 113年12月20日13時51分 統一時代百貨台北店主題餐廳 270元 16 113年12月20日19時16分 光倫眼鏡 2,500元 17 113年12月22日11時41分 萊爾富—信義市府站 94元 18 113年12月22日12時41分 OK超商-台北萬美店 45元 19 113年12月22日16時39分 財團法人靈糧書房 51元 20 113年12月25日14時24分 聯信小額-POPEYES光復店 182元 21 113年12月27日13時29分 聯信小額-台灣麥當勞餐廳 50元 22 113年12月28日12時19分 聯信小額-梁社漢排骨永吉店 125元 23 113年12月29日11時52分 聯信小額-麻媽家 120元 24 113年12月29日14時45分 誠品松菸第一分公司 155元 25 113年12月30日14時2分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松山分公司 145元 26 114年1月4日16時38分 聯信小額-梁社漢排骨永吉店 128元 27 114年1月5日13時52分 聯信小額-麻媽家 135元 28 114年1月5日19時30分 MOS-市府店(櫃台) 115元 29 114年1月6日17時19分 聯信小額-麻媽家 145元 30 114年1月7日11時52分 聯信小額-誠記越南麵食館-永吉 140元 31 114年1月8日11時26分 聯信小額-誠記越南麵食館-永吉 170元 32 114年1月10日12時36分 福勝亭-市府門市部 230元 33 114年1月12日15時6分 愛買忠孝店 290元 34 114年1月14日18時20分 聯信小額-誠記越南麵食館-永吉 180元 35 114年1月15日14時47分 海鯨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200元 36 114年1月15日14時57分 愛買忠孝店 328元 37 114年1月15日17時14分 聯信小額-麻媽家 120元 38 114年1月16日14時36分（起訴書之記載有誤，應予更正） 聯信小額-台灣麥當勞餐廳 119元 39 114年1月17日11時16分 里仁內湖捷運店 75元 40 114年1月18日14時12分 聯信小額-搬湯弄滷八德店 90元 41 114年1月21日16時31分 愛買忠孝店 202元 42 114年1月22日17時10分 MILAS-台北市府 148元 43 114年1月23日16時49分 佳賀菸酒有限公司 680元 44 114年1月27日16時0分 愛買忠孝店 852元 45 114年1月31日12時16分 聯信小額-台灣麥當勞餐廳 50元 46 114年2月1日10時20分 聯信小額-台灣麥當勞餐廳 74元 47 114年2月4日14時55分 愛買忠孝店 171元 48 114年2月6日0時0分 自動加值-麥當勞總公司 500元 49 114年2月9日0時14分 聯信小額-KFC-台北永春 294元 50 114年2月9日13時25分 愛買忠孝店 417元 51 114年2月9日18時47分（起訴書之記載有誤，應予更正） 21C永吉門市部 172元 52 114年2月13日12時4分 愛買忠孝店 263元 53 114年2月15日10時41分 愛買忠孝店 332元 54 114年2月23日9時59分 美廉社一信義永吉店 75元 55 114年2月24日13時34分 台灣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510元 56 114年3月2日12時11分 KFC-台北永春 交易失敗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易字第8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雲仙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13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雲仙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玖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伍拾玖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陸佰陸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雲仙於民國113年11月30日12時26分前某時，在臺北市北投區某處溫泉泡腳池拾獲徐吉玲所遺失之元大商業銀行（下稱元大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信用卡），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本案信用卡侵占入己。得手後，陳雲仙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接續持本案信用卡以感應免簽名之方式，至特約商店進行消費，致不知情之特約商店及其店員陷於錯誤，以為係本案信用卡持卡人本人到場消費，進而將陳雲仙所消費價值共新臺幣（下同）1萬2,666元之商品交付予陳雲仙（消費時間、特約商店、消費金額均詳如附表所示，其中如附表編號56所示之交易，因交易失敗而未遂），足生損害於徐吉玲、如附表所示之特約商店及元大銀行對於信用卡帳務管理之正確性。
二、案經徐吉玲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陳雲仙經合法傳喚，於本院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各1份（見本院115年度易字第88號卷【下稱易字卷】第17、25、33、35頁）在卷可參，而本院認被告本案被訴部分係應科拘役、罰金之案件，揆諸上開規定，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缺席判決。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上開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後述所引之各項證據，其屬傳聞證據之部分，檢察官、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於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有任何爭執，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復俱有關聯性，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該等證據具有證據能力。至其餘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並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等情事，且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檢察官、被告對於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中矢口否認有何犯行，辯稱：我有於113年11月30日12時26分前某時，在臺北市北投區某處溫泉泡腳池拾獲本案信用卡，因為當時缺錢就抱持僥倖的心態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我想說是過往親人送我的禮物，我認為這不是犯罪，而且我不認識告訴人徐吉玲，不構成詐欺；我精神方面疾病很嚴重，對自己的行為也不是很清楚是對還是錯云云。惟查：
一、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拾獲本案信用卡後，將本案信用卡侵占入己，並持本案信用卡以感應免簽名之方式，至特約商店進行消費，致不知情之特約商店及其店員以為係本案信用卡持卡人本人到場消費，進而將被告所消費價值共1萬2,666元之商品交付予被告（消費時間、特約商店、消費金額均詳如附表所示，其中如附表編號56所示之交易失敗）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徐吉玲證述在卷（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11318號卷【下稱偵卷】第37至39、131至135頁），並有元大銀行持卡人盜刷交易明細表1份（見偵卷第45至49頁）、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2日和法字第114040201S006S108S276號函檢附之交易明細資料1份（見偵卷第51至53頁）、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14年3月20日寶資政字第0000000-A02號函1份（見偵卷第59頁）、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114年3月24日法大字第114036059號函檢附預付卡門號申請書、信用卡簽帳單（見偵卷第55至57、81頁）、佳賀菸酒有限公司電子發票證明聯、合作金庫銀行簽帳單各1份（見偵卷第63至65頁）、八方雲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114年3月24日八餐字第20250007號函檢附之電子發票證明聯2份（見偵卷第67至71頁）、統一百華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114年3月24日(2025)統百北字第002號函檢附之玉山銀行簽帳單2份（見偵卷第73至75頁）、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14年3月24日114萊函總字第0552-H0142號函1份（見偵卷第79頁）、監視器畫面擷圖照片4張（見偵卷第27至30頁）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所為構成侵占遺失物罪：
　　按刑法第337條所謂侵占遺失物，乃指行為人本於所有之意思，就權利人無拋棄之意思所偶爾遺留失去持有之物而言。查本案依照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可知本案信用卡係告訴人所遺失（見偵卷第37、133頁），堪認為告訴人無拋棄之意思所偶爾遺留失去持有之物，而屬遺失物甚明。復參酌被告於警詢、偵查中所辯，其明知本案信用卡非其所有，卻僅因缺錢花用，即於拾獲本案信用卡後，抱持僥倖心態，將本案信用卡認定為過往親人所送之禮物並持以進行如附表所示之消費，顯有意將本案信用卡據為己有，其具有侵占遺失物之客觀行為及主觀犯意，至為灼然。
三、被告所為構成詐欺取財罪：
　　按持信用卡交易，基本上於聯合信用卡中心不依契約給付持卡人所消費之帳款予特約商店時，持卡人對於特約商店仍直接負有給付價金義務，從而持信用卡交易與通常之買賣，並無差異，僅在價金給付上由發卡銀行經由聯合信用卡中心代為付帳，而發卡銀行經由聯合信用卡中心給付特約商店價金後，持卡人即對發卡銀行負擔給付價金債務而已，故倘持卡人並無支付價金之真意，而向特約商店提示他人之信用卡消費，使特約商店及其職員誤認其為信用卡所有人並有支付價金之真意而陷於錯誤，性質上即屬對特約商店及其店員施行詐欺。是被告持本案信用卡佯裝為真正持卡人至特約商店進行消費，致不知情之特約商店及其店員陷於錯誤，以為係本案信用卡持卡人本人到場消費並有支付價金之真意，允以感應刷卡無需簽名之方式詐得財物，揆諸前揭說明，該當詐欺取財罪之客觀行為；又參酌被告於警詢、偵查中所辯，其係因缺錢花用始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並無支付價金之真意，主觀上具有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意，構成詐欺取財罪無訛。是被告辯稱其不認識告訴人，其所為不構成詐欺云云，均難認可採。
四、本案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
　　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一情，有其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1份（見本院114年度審易字第2148號卷【下稱審易卷】第29頁）存卷可查，固堪予認定。惟本院審酌被告既辯稱其精神方面疾病很嚴重，對自己的行為也不是很清楚是對還是錯云云，卻於距案發逾1月後之警詢中，均得以精準描述其本案所為，亦得具體記憶其常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之店家，且於告訴人辦理止付後隨即將本案信用卡丟棄（見偵卷16至17頁），甚於偵查中能明確表示要待律師到庭後再行陳述（見偵卷第95至97頁），再參酌被告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之次數高達56次，然各次消費金額均控制在得以感應免簽名之方式進行消費（詳如附表所示），使告訴人、特約商店及元大銀行不易察覺交易之異常，可知被告能清楚記憶其過往經歷，且行為時意識清楚，並未喪失對於外界事務之判斷能力，亦能針對對其有利之事項進行答辯，具有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並具有控制行為違法之能力。復觀諸卷內證據資料，均查無證據可認被告之身心狀況已達於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之程度，自難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有因疾病或服用藥物導致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等情形，自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之適用，爰僅將被告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之情事，列為量刑審酌事由，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多次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之行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罪決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所為，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認係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而屬接續犯，僅論以包括之一罪，是縱被告如附表編號56所為，因交易失敗而止於未遂階段，惟此部分與其餘如附表編號1至55所示之詐欺既遂行為間具有接續犯之一罪關係，自應僅論以一詐欺取財既遂罪。公訴意旨認此部分應論以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之詐欺取財未遂罪嫌，容有未合，附此敘明。
　㈢被告所犯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方式獲取財物，竟貪圖小利而為本案犯行，所為實屬不該；兼衡被告否認犯行，且雖自陳有賠償意願（見審易卷第26頁），然經本院安排調解期日並通知告訴人，被告亦早於115年2月10日即由其本人親自收受傳票後，竟遲於本院115年2月26日調解及審理期日前1日即同年月25日始告知因其要「旅遊」之故而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之犯後態度，此有本院送達證書、本院115年2月25日公務電話記錄各1份在卷可查（見易字卷第17、21頁）；併斟酌被告無前案紀錄之素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見易字卷第11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暨被告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見偵卷第15頁），與前述被告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之身心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拘役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沒收部分：
　㈠被告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而獲得價值共1萬2,666元之商品，核屬其犯罪所得，且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至被告侵占之本案信用卡1張，雖未發還予告訴人，惟因信用卡本身價值非高，倘所有人申請補發，原物即失去功用，是如仍對本案信用卡宣告沒收或追徵，實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妙蓁提起公訴，檢察官謝榮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琬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美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消費時間

		特約商店

		消費金額



		1

		113年11月30日12時26分

		新光三越百貨臺北信義A8

		126元



		2

		113年12月3日11時53分

		新光三越百貨臺北信義A8

		88元



		3

		113年12月6日18時00分

		聯信小額-KFC-台北永春

		89元



		4

		113年12月7日18時32分

		21C永吉門市部

		100元



		5

		113年12月7日18時37分

		21C永吉門市部

		35元



		6

		113年12月10日13時7分

		21C永吉門市部

		200元



		7

		113年12月10日15時27分

		台灣大哥大-台北忠孝東營業處

		180元



		8

		113年12月10日18時26分

		寶雅生活館忠孝永春店

		69元



		9

		113年12月15日14時45分

		慵懶義式廚房一信義市府店

		208元



		10

		113年12月16日13時5分

		新光三越百貨臺北信義A8

		125元



		11

		113年12月17日12時51分

		新光三越百貨臺北信義A11

		158元



		12

		113年12月18日20時14分

		萊爾富－北市松永店

		40元



		13

		113年12月19日13時43分

		21C永吉門市部

		160元



		14

		113年12月20日13時25分

		統一時代百貨台北店主題餐廳

		146元



		15

		113年12月20日13時51分

		統一時代百貨台北店主題餐廳

		270元



		16

		113年12月20日19時16分

		光倫眼鏡

		2,500元



		17

		113年12月22日11時41分

		萊爾富—信義市府站

		94元



		18

		113年12月22日12時41分

		OK超商-台北萬美店

		45元



		19

		113年12月22日16時39分

		財團法人靈糧書房

		51元



		20

		113年12月25日14時24分

		聯信小額-POPEYES光復店

		182元



		21

		113年12月27日13時29分

		聯信小額-台灣麥當勞餐廳

		50元



		22

		113年12月28日12時19分

		聯信小額-梁社漢排骨永吉店

		125元



		23

		113年12月29日11時52分

		聯信小額-麻媽家

		120元



		24

		113年12月29日14時45分

		誠品松菸第一分公司

		155元



		25

		113年12月30日14時2分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松山分公司

		145元



		26

		114年1月4日16時38分

		聯信小額-梁社漢排骨永吉店

		128元



		27

		114年1月5日13時52分

		聯信小額-麻媽家

		135元



		28

		114年1月5日19時30分

		MOS-市府店(櫃台)

		115元



		29

		114年1月6日17時19分

		聯信小額-麻媽家

		145元



		30

		114年1月7日11時52分

		聯信小額-誠記越南麵食館-永吉

		140元



		31

		114年1月8日11時26分

		聯信小額-誠記越南麵食館-永吉

		170元



		32

		114年1月10日12時36分

		福勝亭-市府門市部

		230元



		33

		114年1月12日15時6分

		愛買忠孝店

		290元



		34

		114年1月14日18時20分

		聯信小額-誠記越南麵食館-永吉

		180元



		35

		114年1月15日14時47分

		海鯨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200元



		36

		114年1月15日14時57分

		愛買忠孝店

		328元



		37

		114年1月15日17時14分

		聯信小額-麻媽家

		120元



		38

		114年1月16日14時36分（起訴書之記載有誤，應予更正）

		聯信小額-台灣麥當勞餐廳

		119元



		39

		114年1月17日11時16分

		里仁內湖捷運店

		75元



		40

		114年1月18日14時12分

		聯信小額-搬湯弄滷八德店

		90元



		41

		114年1月21日16時31分

		愛買忠孝店

		202元



		42

		114年1月22日17時10分

		MILAS-台北市府

		148元



		43

		114年1月23日16時49分

		佳賀菸酒有限公司

		680元



		44

		114年1月27日16時0分

		愛買忠孝店

		852元



		45

		114年1月31日12時16分

		聯信小額-台灣麥當勞餐廳

		50元



		46

		114年2月1日10時20分

		聯信小額-台灣麥當勞餐廳

		74元



		47

		114年2月4日14時55分

		愛買忠孝店

		171元



		48

		114年2月6日0時0分

		自動加值-麥當勞總公司

		500元



		49

		114年2月9日0時14分

		聯信小額-KFC-台北永春

		294元



		50

		114年2月9日13時25分

		愛買忠孝店

		417元



		51

		114年2月9日18時47分（起訴書之記載有誤，應予更正）

		21C永吉門市部

		172元



		52

		114年2月13日12時4分

		愛買忠孝店

		263元



		53

		114年2月15日10時41分

		愛買忠孝店

		332元



		54

		114年2月23日9時59分

		美廉社一信義永吉店

		75元



		55

		114年2月24日13時34分

		台灣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510元



		56

		114年3月2日12時11分

		KFC-台北永春

		交易失敗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易字第8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雲仙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13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雲仙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玖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伍拾玖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陸佰陸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陳雲仙於民國113年11月30日12時26分前某時，在臺北市北投區某處溫泉泡腳池拾獲徐吉玲所遺失之元大商業銀行（下稱元大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信用卡），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將本案信用卡侵占入己。得手後，陳雲仙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接續持本案信用卡以感應免簽名之方式，至特約商店進行消費，致不知情之特約商店及其店員陷於錯誤，以為係本案信用卡持卡人本人到場消費，進而將陳雲仙所消費價值共新臺幣（下同）1萬2,666元之商品交付予陳雲仙（消費時間、特約商店、消費金額均詳如附表所示，其中如附表編號56所示之交易，因交易失敗而未遂），足生損害於徐吉玲、如附表所示之特約商店及元大銀行對於信用卡帳務管理之正確性。

二、案經徐吉玲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陳雲仙經合法傳喚，於本院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各1份（見本院115年度易字第88號卷【下稱易字卷】第17、25、33、35頁）在卷可參，而本院認被告本案被訴部分係應科拘役、罰金之案件，揆諸上開規定，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缺席判決。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上開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判決後述所引之各項證據，其屬傳聞證據之部分，檢察官、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對於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有任何爭執，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復俱有關聯性，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該等證據具有證據能力。至其餘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並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等情事，且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檢察官、被告對於上開證據之證據能力均未爭執，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中矢口否認有何犯行，辯稱：我有於113年11月30日12時26分前某時，在臺北市北投區某處溫泉泡腳池拾獲本案信用卡，因為當時缺錢就抱持僥倖的心態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我想說是過往親人送我的禮物，我認為這不是犯罪，而且我不認識告訴人徐吉玲，不構成詐欺；我精神方面疾病很嚴重，對自己的行為也不是很清楚是對還是錯云云。惟查：

一、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拾獲本案信用卡後，將本案信用卡侵占入己，並持本案信用卡以感應免簽名之方式，至特約商店進行消費，致不知情之特約商店及其店員以為係本案信用卡持卡人本人到場消費，進而將被告所消費價值共1萬2,666元之商品交付予被告（消費時間、特約商店、消費金額均詳如附表所示，其中如附表編號56所示之交易失敗）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徐吉玲證述在卷（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11318號卷【下稱偵卷】第37至39、131至135頁），並有元大銀行持卡人盜刷交易明細表1份（見偵卷第45至49頁）、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114年4月2日和法字第114040201S006S108S276號函檢附之交易明細資料1份（見偵卷第51至53頁）、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14年3月20日寶資政字第0000000-A02號函1份（見偵卷第59頁）、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114年3月24日法大字第114036059號函檢附預付卡門號申請書、信用卡簽帳單（見偵卷第55至57、81頁）、佳賀菸酒有限公司電子發票證明聯、合作金庫銀行簽帳單各1份（見偵卷第63至65頁）、八方雲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114年3月24日八餐字第20250007號函檢附之電子發票證明聯2份（見偵卷第67至71頁）、統一百華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114年3月24日(2025)統百北字第002號函檢附之玉山銀行簽帳單2份（見偵卷第73至75頁）、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14年3月24日114萊函總字第0552-H0142號函1份（見偵卷第79頁）、監視器畫面擷圖照片4張（見偵卷第27至30頁）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所為構成侵占遺失物罪：

　　按刑法第337條所謂侵占遺失物，乃指行為人本於所有之意思，就權利人無拋棄之意思所偶爾遺留失去持有之物而言。查本案依照證人即告訴人之證述，可知本案信用卡係告訴人所遺失（見偵卷第37、133頁），堪認為告訴人無拋棄之意思所偶爾遺留失去持有之物，而屬遺失物甚明。復參酌被告於警詢、偵查中所辯，其明知本案信用卡非其所有，卻僅因缺錢花用，即於拾獲本案信用卡後，抱持僥倖心態，將本案信用卡認定為過往親人所送之禮物並持以進行如附表所示之消費，顯有意將本案信用卡據為己有，其具有侵占遺失物之客觀行為及主觀犯意，至為灼然。

三、被告所為構成詐欺取財罪：

　　按持信用卡交易，基本上於聯合信用卡中心不依契約給付持卡人所消費之帳款予特約商店時，持卡人對於特約商店仍直接負有給付價金義務，從而持信用卡交易與通常之買賣，並無差異，僅在價金給付上由發卡銀行經由聯合信用卡中心代為付帳，而發卡銀行經由聯合信用卡中心給付特約商店價金後，持卡人即對發卡銀行負擔給付價金債務而已，故倘持卡人並無支付價金之真意，而向特約商店提示他人之信用卡消費，使特約商店及其職員誤認其為信用卡所有人並有支付價金之真意而陷於錯誤，性質上即屬對特約商店及其店員施行詐欺。是被告持本案信用卡佯裝為真正持卡人至特約商店進行消費，致不知情之特約商店及其店員陷於錯誤，以為係本案信用卡持卡人本人到場消費並有支付價金之真意，允以感應刷卡無需簽名之方式詐得財物，揆諸前揭說明，該當詐欺取財罪之客觀行為；又參酌被告於警詢、偵查中所辯，其係因缺錢花用始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並無支付價金之真意，主觀上具有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犯意，構成詐欺取財罪無訛。是被告辯稱其不認識告訴人，其所為不構成詐欺云云，均難認可採。

四、本案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

　　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19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一情，有其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1份（見本院114年度審易字第2148號卷【下稱審易卷】第29頁）存卷可查，固堪予認定。惟本院審酌被告既辯稱其精神方面疾病很嚴重，對自己的行為也不是很清楚是對還是錯云云，卻於距案發逾1月後之警詢中，均得以精準描述其本案所為，亦得具體記憶其常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之店家，且於告訴人辦理止付後隨即將本案信用卡丟棄（見偵卷16至17頁），甚於偵查中能明確表示要待律師到庭後再行陳述（見偵卷第95至97頁），再參酌被告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之次數高達56次，然各次消費金額均控制在得以感應免簽名之方式進行消費（詳如附表所示），使告訴人、特約商店及元大銀行不易察覺交易之異常，可知被告能清楚記憶其過往經歷，且行為時意識清楚，並未喪失對於外界事務之判斷能力，亦能針對對其有利之事項進行答辯，具有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並具有控制行為違法之能力。復觀諸卷內證據資料，均查無證據可認被告之身心狀況已達於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之程度，自難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有因疾病或服用藥物導致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等情形，自無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之適用，爰僅將被告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之情事，列為量刑審酌事由，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多次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之行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罪決意，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所為，且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認係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而屬接續犯，僅論以包括之一罪，是縱被告如附表編號56所為，因交易失敗而止於未遂階段，惟此部分與其餘如附表編號1至55所示之詐欺既遂行為間具有接續犯之一罪關係，自應僅論以一詐欺取財既遂罪。公訴意旨認此部分應論以刑法第339條第3項、第1項之詐欺取財未遂罪嫌，容有未合，附此敘明。

　㈢被告所犯上開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方式獲取財物，竟貪圖小利而為本案犯行，所為實屬不該；兼衡被告否認犯行，且雖自陳有賠償意願（見審易卷第26頁），然經本院安排調解期日並通知告訴人，被告亦早於115年2月10日即由其本人親自收受傳票後，竟遲於本院115年2月26日調解及審理期日前1日即同年月25日始告知因其要「旅遊」之故而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之犯後態度，此有本院送達證書、本院115年2月25日公務電話記錄各1份在卷可查（見易字卷第17、21頁）；併斟酌被告無前案紀錄之素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參（見易字卷第11頁），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暨被告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見偵卷第15頁），與前述被告領有輕度身心障礙手冊之身心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分別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拘役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沒收部分：

　㈠被告持本案信用卡進行消費而獲得價值共1萬2,666元之商品，核屬其犯罪所得，且未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至被告侵占之本案信用卡1張，雖未發還予告訴人，惟因信用卡本身價值非高，倘所有人申請補發，原物即失去功用，是如仍對本案信用卡宣告沒收或追徵，實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妙蓁提起公訴，檢察官謝榮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琬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美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消費時間 特約商店 消費金額 1 113年11月30日12時26分 新光三越百貨臺北信義A8 126元 2 113年12月3日11時53分 新光三越百貨臺北信義A8 88元 3 113年12月6日18時00分 聯信小額-KFC-台北永春 89元 4 113年12月7日18時32分 21C永吉門市部 100元 5 113年12月7日18時37分 21C永吉門市部 35元 6 113年12月10日13時7分 21C永吉門市部 200元 7 113年12月10日15時27分 台灣大哥大-台北忠孝東營業處 180元 8 113年12月10日18時26分 寶雅生活館忠孝永春店 69元 9 113年12月15日14時45分 慵懶義式廚房一信義市府店 208元 10 113年12月16日13時5分 新光三越百貨臺北信義A8 125元 11 113年12月17日12時51分 新光三越百貨臺北信義A11 158元 12 113年12月18日20時14分 萊爾富－北市松永店 40元 13 113年12月19日13時43分 21C永吉門市部 160元 14 113年12月20日13時25分 統一時代百貨台北店主題餐廳 146元 15 113年12月20日13時51分 統一時代百貨台北店主題餐廳 270元 16 113年12月20日19時16分 光倫眼鏡 2,500元 17 113年12月22日11時41分 萊爾富—信義市府站 94元 18 113年12月22日12時41分 OK超商-台北萬美店 45元 19 113年12月22日16時39分 財團法人靈糧書房 51元 20 113年12月25日14時24分 聯信小額-POPEYES光復店 182元 21 113年12月27日13時29分 聯信小額-台灣麥當勞餐廳 50元 22 113年12月28日12時19分 聯信小額-梁社漢排骨永吉店 125元 23 113年12月29日11時52分 聯信小額-麻媽家 120元 24 113年12月29日14時45分 誠品松菸第一分公司 155元 25 113年12月30日14時2分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松山分公司 145元 26 114年1月4日16時38分 聯信小額-梁社漢排骨永吉店 128元 27 114年1月5日13時52分 聯信小額-麻媽家 135元 28 114年1月5日19時30分 MOS-市府店(櫃台) 115元 29 114年1月6日17時19分 聯信小額-麻媽家 145元 30 114年1月7日11時52分 聯信小額-誠記越南麵食館-永吉 140元 31 114年1月8日11時26分 聯信小額-誠記越南麵食館-永吉 170元 32 114年1月10日12時36分 福勝亭-市府門市部 230元 33 114年1月12日15時6分 愛買忠孝店 290元 34 114年1月14日18時20分 聯信小額-誠記越南麵食館-永吉 180元 35 114年1月15日14時47分 海鯨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200元 36 114年1月15日14時57分 愛買忠孝店 328元 37 114年1月15日17時14分 聯信小額-麻媽家 120元 38 114年1月16日14時36分（起訴書之記載有誤，應予更正） 聯信小額-台灣麥當勞餐廳 119元 39 114年1月17日11時16分 里仁內湖捷運店 75元 40 114年1月18日14時12分 聯信小額-搬湯弄滷八德店 90元 41 114年1月21日16時31分 愛買忠孝店 202元 42 114年1月22日17時10分 MILAS-台北市府 148元 43 114年1月23日16時49分 佳賀菸酒有限公司 680元 44 114年1月27日16時0分 愛買忠孝店 852元 45 114年1月31日12時16分 聯信小額-台灣麥當勞餐廳 50元 46 114年2月1日10時20分 聯信小額-台灣麥當勞餐廳 74元 47 114年2月4日14時55分 愛買忠孝店 171元 48 114年2月6日0時0分 自動加值-麥當勞總公司 500元 49 114年2月9日0時14分 聯信小額-KFC-台北永春 294元 50 114年2月9日13時25分 愛買忠孝店 417元 51 114年2月9日18時47分（起訴書之記載有誤，應予更正） 21C永吉門市部 172元 52 114年2月13日12時4分 愛買忠孝店 263元 53 114年2月15日10時41分 愛買忠孝店 332元 54 114年2月23日9時59分 美廉社一信義永吉店 75元 55 114年2月24日13時34分 台灣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510元 56 114年3月2日12時11分 KFC-台北永春 交易失敗 





